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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婚约财产纠纷类的案件，往往存在着法与情的交织，法官审理或律师办案时存在对于法理与情理的考量，

“合法而不合理”“合理而不合法”的冲突往往存在难以避免的情形，故笔者试图通过案例评析、文化

背景分析、现实法理论冲突等角度浅析婚约财产案件的法理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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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ses involving marriage and property disputes often involve an interplay of law and emotion. 
Judges and lawyer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both legal principles and common sense in their work. 
The coexistence of “legally valid yet emotionally unreasonable” and “emotionally justified yet le-
gally invalid” scenarios inevitably gives rise to conflicts. Through analysis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as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principles and rea-
soning in betrothal property disput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resolv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
tions between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social ethics in such marriage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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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法理与情理的妥善处理符合传统文化价值观 

婚约财产即婚约的彩礼，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献记载，几千年传承，至今依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

接受和履行。我国西汉礼学家戴德编撰的古籍《礼记·昏礼》上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

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

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1]。《仪礼》上说：昏有六礼，纳采、问名、

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而纳征就是送聘礼，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彩礼，一般为结婚时男方给女方的钱

或物。 
婚约财产纠纷的主要特征一是诉讼主体为解除婚约的男女双方，但若彩礼系一方父母收受或彩礼由

一方父母掌握、管理、使用，一般应将其父母列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二是婚约财产纠纷不以当事人双方

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为要件，婚约关系是引起财产关系的事实行为，当事人双方即使不具备法定婚龄的条

件也可能缔结婚约，如果年龄过小，则可能会承受社会舆论谴责等后果。但是法律并不干预；三是婚约

财产纠纷深受传统民俗及道德观念的影响，这类纠纷目前呈逐年增加趋势。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婚约财产的数额也逐渐增加，由此引发的纠纷广受关注；四是其与买卖婚姻的主要区别在于

婚姻基本上自主自愿。 
婚约财产纠纷的法理概述与法律规定。婚约是指无配偶的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事先达成的

对双方当事人并无法律上约束力的协议。婚约财产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

在婚前赠送给另一方的贵重物品及生产生活资料。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

某种特定原因而从对方处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

财物而产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公民、法人不履行义务应当承担返还财产的民事责

任 1，这是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享有请求权的法律规定。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禁止借婚姻索

取财物 2。相关司法解释还规定，若查明一方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或虽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或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则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3，应当

予以支持，但已经办理结婚登记的需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婚约财产纠纷的情理概述与文化背景。情理的渊源。情理一词出自《后汉书·张堪廉范传论》：“明

帝之引廉范，加恕以发其志，就戮更延其宠，闻义能徙，诚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枢，亦有开塞之感”[2]。
表示的意思是人情与道理，也表示个人的情绪与思虑，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应表案情与事理。真正的情

理是指人的常理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其更高一层的意思是指道德伦理，是社会公认的情感，从这个意义

来说，情理就是人伦。进一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法律语境中，“情理”是一个融合了情感逻辑、

社会伦理与人情世故的复合概念，其内涵可从以下维度解析：1) 社会伦理的共识。情理体现为被社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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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 年 2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 年 2 月 1 日。 
3《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1996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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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的人伦道德，如孝道、诚信、互助等，是维系人际关系的非正式规范。2) 情感逻辑的自然性。情

理强调符合人性本能的情感需求，如父母为子女婚姻倾尽积蓄的付出，虽无法律强制，但被视为“人之

常情”。3) 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不同地区对情理的理解存在差异。例如，西南少数民族婚俗中“嫁妆归

女方家族”的传统，可能在法律上引发争议，但符合当地情理认知。 

2.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法理与情理的平衡是司法公平的现实体现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3]。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

作会议上对司法为民提出了新要求。公平正义是人民的向往、幸福的尺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习近

平总书记心中，占有重要分量。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是“小案件”，但“小案件”里蕴含着百姓的“大民

生”，蕴含着无数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朴素认知，同时也是法治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平正义更

加可触可感的“微实践”，如例： 

基本案情：李**与杨**经人介绍认识后，双方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订婚，李**给付杨**彩礼 128,000 元，当日由

杨**长辈代为收取。收取该彩礼后，杨**使用该彩礼购买了 18,350 元的“三金”(包括吊坠、项链、手镯各一个、戒

指一对)、1650 元的衣服及鞋(包括为李**、李**父母、杨**购买)、3399 元的手机一部(杨**个人使用)、7868 元的多

件套及欧式四件套(送双胎被、毛毯各一条、娃娃一对)、13,800 元的家具(包括衣柜、沙发、床等)、2500 元的电视机

一台、560 元的化妆品(杨**个人使用)、5888 元的婚纱照拍摄(李**与杨**共同拍摄婚纱照的用费)、2680 元的棉被及

弹花被各四床、1980 元的全自动洗衣机一台。2018 年 3 月 2 日，李**与杨**按农村风俗习惯举办婚礼后以夫妻名义

同居生活，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生育子女。2018 年 4 月 20 日，杨**购买了价值 360 元的鞋两双。2018 年 5

月 11 日，李**以婚约财产纠纷为由将杨**及其母亲王某起诉至法院，同年 7 月 20 日，杨**及王某共同出具保证书，

杨**保证踏踏实实跟李**共同生活，王某保证不干涉女儿在李**家的一切生活自由，如杨**无故不在李**家居住，

离家出走，王某不能找李**家麻烦。当日，李**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李**撤回起诉。同时，杨**与李**按农村风

俗习惯举办婚礼时，李**已年满 19 周岁，杨**未年满 16 周岁，杨**陪嫁至李**家的嫁妆放置于李**家中的有海信

牌电视机一台、美的全自动洗衣机一台、茶几一张、电视柜一张、布质沙发一套共三个、六门衣柜一个(三开门)、棉

花被四床、棉被四床、多件套一套、欧式四件套二套、毛毯一条、布娃娃一对。2019 年 3 月，李**再次提起诉讼，

要求杨**及其母亲王某返还彩礼。(案例来源：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纳民初 698 号)  

该案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及法院判决情况如下：(一)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彩礼是否返还，如返

还，则返还多少、由谁返还。(二) 法院判决。1) 关于彩礼是否返还，若返还，返还多少的问题。法院认

为，应结合当事人双方婚约目的能否实现、共同生活的时间、给付彩礼是否造成李**生活上的困难及双

方的过错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根据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李**与杨**虽按农村风俗习惯举办婚礼后同

居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时间较短。同时，通过庭审，李**给付杨**涉案彩礼一定程度上

会给其造成生活上的困难，而且双方现在的结婚目的也已难以实现，故杨**收受的彩礼应返还给李**。
杨**抗辩不返还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但返还多少，应考虑双方的过错因素。李**称
系因杨**不愿意与其共同生活而导致双方结婚目的不能实现，但是，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自己的主

张。相反，庭审中，杨**一直表示愿意与李**共同生活，而李**从始至终均表示不愿意与杨**共同生活，

且杨**提供证据微信语音及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佐证，即实际系李**不愿意与杨**共同生活。同时，李

**庭审中提供的视频资料记录了其向被告给付彩礼的过程，这一行为也意味着李**从开始准备缔结婚姻

时主观上有收回彩礼的预备，对婚姻缺乏足够的诚意。另李**与杨**按农村风俗习惯订婚及举办婚礼时，

李**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杨**尚未年满 16 周岁及自己尚未达到结婚年龄，双方的结婚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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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仍向李**给付彩礼并与之同居生活也存在过错。故综合上述因素，根据公序良俗及公平原则，

从保护妇女的角度考虑，对于涉案彩礼的返还，法院酌情按 40%的比例予以支持，同时对杨**使用涉案

彩礼购买的嫁妆等生活用品予以相应扣减，最后确定应返还的彩礼金额为 17,000 元。2) 关于彩礼返还由

谁承担。法院认为，李**给付的彩礼系杨**掌握并使用，虽收受彩礼时杨**未年满 16 周岁，但李**提起

诉讼时杨**已年满 16 周岁，且王某称杨**没有读完初中就靠自己赚钱生活，杨**自称其 15 岁以后就开

始独立生活，结合李**在杨**未满 16 周岁即与之按农村风俗习惯举办婚礼并同居的事实，能够认定李**
提起本案诉讼时杨**系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故应将杨**视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则其收受的彩礼应由其自行承担返还的责任。李**请求王某与杨**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因其给付的彩礼并非王某收取或掌握、使用，且王某作为杨**的监护人承担彩礼的共同返还责任也没有

法律依据支持，故李**请求王某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主张，法院未予采纳。据此，法院判决杨**返还李

**彩礼 17,000 元，驳回李**的其他诉讼请求。3) 情理与法理的冲突本质。一是规范来源不同。法理是国

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刚性规则，情理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柔性伦理。二是价值排序差异。法律追求程序正义，

而情理更关注结果公平。三是文化惯性影响。中国传统“礼法合一”思想(如《唐律疏议》引经决狱)与现

代法治的碰撞[4]，导致基层司法常需“调解优先”。 

3.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法理与情理冲突解决的路径探讨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如彩礼返还、婚前赠与财产争议等)中，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本质上是法律规则与社

会习俗、道德情感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类冲突需要兼顾法律权威与社会效果。 
法理与情理冲突的根源是法律规则的刚性与传统习俗的惯性和个案公平的诉求的冲突。法律规则的

刚性比如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婚约财产纠纷有明确规定(如《民法典》第 1042 条禁止借婚姻索取

财物，第 10 条彩礼返还的三种情形)，但规则较为抽象，难以覆盖复杂的人情因素。传统习俗的惯性是彩

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承载着社会对婚姻的期待，但法律不认可其“担保婚姻”的功能，导致当事

人情感上难以接受完全依法的判决。个案公平的诉求诸如女方因男方过错解除婚约，但需返还全部彩礼；

或男方因支付彩礼陷入经济困难，但女方因生育、共同生活等支出无力返还等问题。 
解决路径主要是法律适用与价值衡平。一是优先适用调解机制。调解优势是通过调解协商，将“法

律标准”转化为“可接受方案”，例如分期返还、折抵共同生活支出等，避免“非黑即白”的判决。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意见》强调调解优先，注重情感修复 4。二是引入习惯

与公序良俗。《民法典》第 10 条允许适用习惯，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结合地方婚俗判断彩礼性质(如是

否为“赠与”或“附条件赠与”)，若女方将彩礼用于筹备婚礼或共同生活，可酌情减少返还比例。三是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在彩礼返还比例、过错责任分配上，法官可根据《民法典》第 6 条(公平原

则)、第 8 条(公序良俗)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婚姻未能缔结的具体原因(如是否存在欺诈、暴力等)、双方经

济状况及彩礼用途、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及对女方的影响(如生育、名誉损失等)达到动态平衡。四是通过司

法解释填补法律漏洞。细化裁判规则，针对彩礼返还的例外情形(如已用于共同生活、生育子女等)，可参

考地方高院指导意见(如《山东高院审理婚姻家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部分返还”或“无需返

还”的情形。五是统一裁判尺度。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第 14 批指导性案例)，
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六是强化情理与法理的衔接。判决书需详细论证“为何支持/不支持返还”，

回应当事人情感诉求。例如：若男方因支付彩礼负债，但女方无过错且经济困难，可引用《民法典》第

1182 条(公平责任)适当减轻返还义务；若女方因婚约解除遭受精神损害，可引用《民法典》第 1183 条主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意见》，2018 年 7 月 12 日。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6207


高阳 
 

 

DOI: 10.12677/ds.2025.116207 141 争议解决 
 

张补偿。 

4.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法理与情理冲突解决的运用评析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双方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时均未达到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甚至于女方

还属于未成年人，对于婚姻的认知能力尚浅。根据法律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同时，缔结婚姻的

目的不能实现，男方有权请求女方返还彩礼。但是，从本文引用的案例事实来看，婚姻目的不能实现的

主要过错在于男方，若一味强调法律规定而判决女方全部返还涉案彩礼，显然与社会的普遍认知不一致，

同时，也有违善良风俗及社会的一般道德观。在广大的乡镇和农村地区，婚约纠纷案件大量存在，广大

群众受文化知识和法律意识的限制，传统的婚恋方式比较普遍，男方给付女方彩礼更是天经地义。因此，

法院的判决也承担了法治宣传的责任，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5]，法律实施的关键在于宣传。案件的审理

不但要让双方当事人达到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能够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6]，而且要让广大

人民群众看到正确的婚恋价值观的传播。纵观法院的判决，其一方面考虑了法律的规定，认定借婚姻索

取彩礼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在双方婚姻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支持男方关于返还彩礼的诉求；另一方

面，从公序良俗的角度，考量男方的行为是否有违一般的善良风俗和社会道德规范。通过该案，从法律

效果来看，突出了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即违反法律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从社会效果来看，提

倡的是一般的善良风俗及社会道德价值观，引导人们在学法、用法、守法的同时，还要注重自身的道德

规范的建设，倡导公序良俗得以发扬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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